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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備性亦無發表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冠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39）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業績

冠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司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本集團之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本集團之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993,707 2,000,236

銷售成本  (1,599,066) (1,638,392)
   

毛利  394,641 361,844

其他收入  9,671 11,41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3,758) (8,484)

收購附屬公司之議價購買收益  – 85,047

分銷及銷售成本  (51,346) (41,421)

一般及行政費用  (155,553) (140,881)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34,343) (5,118)

銀行借貸之利息  (48,339) (26,542)

其他開支  –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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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100,973 233,763

所得稅支出 5 (14,606) (12,963)
   

本期間溢利 6 86,367 220,80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4,112) 49,117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42,255 269,917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4,647 214,02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20 6,778
   

  86,367 220,80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513 262,30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42 7,615
   

  42,255 269,917
   

每股盈利 8

　基本  5.5港仙 15.9港仙
   

　攤薄  5.5港仙 15.9港仙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863,900 2,759,284

 預付租約租金  181,128 183,536

 投資物業 9 32,000 31,000

 商譽  6,614 6,614

 無形資產  1,155 1,000

 受限制銀行存款  77,495 –

 其他資產  26,040 26,040

 遞延稅項資產  1,899 1,899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 3,876
   

  3,190,231 3,013,249
   

流動資產
 存貨  1,893,045 1,804,59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1,185,575 1,103,28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7,940 194,363

 預付租約租金  4,561 4,568

 衍生金融工具  24,592 22,185

 可收回稅項  4,008 3,6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62,651 1,099,022
   

  4,872,372 4,231,6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473,421 294,38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9,963 153,779

 應付股息  38,777 93

 應付稅項  86,375 83,362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1,232,589 1,472,690

 衍生金融工具  26,540 8,833
   

  1,967,665 2,013,138
   

流動資產淨值  2,904,707 2,218,5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094,938 5,23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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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474 15,474

 儲備  4,436,748 4,406,4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452,222 4,421,9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4,130 236,529
   

總權益  4,696,352 4,658,438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1,309,067 484,526

 遞延稅項負債  89,519 88,821
   

  1,398,586 573,347
   

  6,094,938 5,23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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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撰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按公平值計算之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倘適用）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撰。

編撰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撰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此外，下列會計政策適用於本集團。

本集團根據本期間訂立之衍生工具合約將初始存款 9,750,000美元存放於一間金融機構，並將其指定為按公平值
於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持作買賣金融資產除外）可於下列情況下於初步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

• 該指定消除或大幅減少可能會出現的計量或確認方面的不一致性；或

• 該金融資產構成一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組合的一部分，而根據本集團制定的風險
管理或投資策略，該項金融資產的管理及績效乃以公平值為基礎進行評估，且有關分組之資料乃按此基準
向內部提供；或

• 其構成包含一項或多項嵌入式衍生工具的合約的一部分，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允
許將整個組合合約（資產或負債）指定為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

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乃按公平值計量，而重新計量產生的公平值之變動則於產生期間直接於損益確
認。於損益確認的盈虧淨額包括就金融資產所賺取的任何利息並列入於簡明全面收益表中「其他收益及虧損」項
目下。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上述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報告的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所載的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董事認為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7 號修訂本，可能會在截至二零一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中產生涉及金融資產（如具追索權之貼現票據及具追索權之保理債項）轉讓的
交易的額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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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分為兩個營運分類，其資料由執行董事用於進行表現評估及資源分配：

(i) 針織布料及色紗 – 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及色紗，以及提供相關加工服務

(ii) 成衣製品 – 生產及銷售成衣製品，以及提供品質檢定服務

以下為回顧期內按營運及可呈報分類對本集團的收益及業績所作之分析：

 針織布料
 及色紗 成衣製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1,404,554 589,153 1,993,707
   

業績
分類業績 142,616 23,802 166,418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收益   3,303

未分配企業開支及虧損   (20,409)

融資成本   (48,339)
   

除稅前溢利   100,973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1,518,436 481,800 2,000,236
   

業績
分類業績 263,330 18,149 281,479
  

未分配企業收入及收益   3,689

未分配企業開支及虧損   (24,863)

融資成本   (26,542)
   

除稅前溢利   23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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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溢利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而未經分配租金收入、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
動之收益（虧損）、受限制銀行存款公平值變動之收益、結構性借貸公平值變動之虧損、中央行政費用及融資成
本。

此為呈報予執行董事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計量。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039) 1,633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6,102) (4,6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2) (716)

受限制銀行存款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445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1,000 –

結構性借貸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 (4,799)
  

 (13,758) (8,484)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5,541 8,089

 附屬公司應佔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7,756 4,184

 海外所得稅 515 5
  

 13,812 12,278

遞延稅項：
 本期間 794 685
  

 14,606 12,963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自其業務獲利年起兩年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隨後三年則享有
50% 之稅務寬免。因此，兩個期間該中國附屬公司須就其溢利繳納已寬免之12.5%中國企業所得稅。該稅務寬免
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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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其他中國附屬公司須繳納 25%中國法定稅率。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6. 本期間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9,132 114,725

預付租約租金撥回 2,129 957

利息收入 (7,433) (6,604)
  

7. 分派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批准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派付末期股息約 38,684,000

港元（相當於每股 2.5港仙）。該等經批准末期股息金額建議以現金方式派付，並隨附以股代息之選擇。

董事決定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公司股東以現金方式派付中期股息約 31,752,000港元（相當
於每股 2.0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37,779,000港元，相當於每股 2.5港仙 )，並隨附以股
代息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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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84,647 214,022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因一間附屬公司之每股盈利攤薄而對分佔該附屬公司之溢利作出調整 (57) (188)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84,590 213,834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47,356 1,346,420

普通股潛在攤薄影響：
 本公司購股權 2,193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49,549 1,346,420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計
算該期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本公司之購股權獲行使。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斥資約 25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000,000港元）添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末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由與本集團無關連之獨立估值師公司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釐定。該
估值乃參考類似位置及條件之類似物業之近期市價而釐定。產生之公平值增加 1,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
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全面收益表中直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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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 90日至 120日。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乃根據各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60日 824,719 784,166

61至 90日 198,940 174,473

91至 120日 100,172 114,760

120日以上 61,744 29,881
  

 1,185,575 1,103,280
  

11.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根據各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 60日 360,529 270,099

61至 90日 69,517 14,855

90日以上 43,375 9,427
  

 473,421 29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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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本公司中期股息每股 2.0港仙
（二零一一年：2.5港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而股東亦有權選擇透過獲配發入賬列作繳足新股份代替現
金股息，收取全部或部分中期股息。

列載以股代息計劃詳情之通函連同選擇表格將盡快派予本公司股東。以股代息計劃須於下列條件
達成後，方可作實：(a)根據該計劃發行本公司新股（「股份」）之發行價不少於股份之面值；及(b)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員會批准根據該計劃發行之新股上市及買賣。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全球紡織及成衣業之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儘管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經濟開始
緩慢復甦，歐洲仍面臨財政不平衡及債務危機持續深化的不明朗因素。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製造
業中心及出口國，其經濟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據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於二零一二年第三季
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約 7.4％，是自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以來最慢的季度增長。所有這些外
部因素持續對市場情緒及顧客的購買意慾造成負面影響。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收益約為 1,994,000,000港元，與去
年同期保持相若水平（二零一一年：約 2,000,000,000港元）。毛利約為 395,000,000港元，增長約
9.1％（二零一一年：約 362,000,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85,000,000

港元，當中包括購股權開支約 34,300,000港元、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之淨虧損約 6,100,000

港元、受限制銀行存款公平值變動之淨收益約 1,400,000港元及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淨收益約
1,000,000港元。就二零一一年同期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214,000,000港元，當中包括
收購附屬公司之議價購買淨收益約 83,000,000港元、衍生金融工具及結構性借貸公平值變動之淨
虧損約 9,400,000港元，以及購股權開支約 5,100,000港元。因此，經調整上述非經營收益及虧損
後，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般經營業務之溢利約為 114,400,000港元，同比下降
約 20.1%（二零一一年：約 143,30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 5.5港仙（二零一一年：15.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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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務

生產及銷售針織布料及色紗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佔本集團報告期內綜合收益約 70.4%，而餘下
29.6%則來自成衣業務。

相比國內市場放緩，本集團的出口市場於期內呈現逐步復甦跡象。色紗及針織布料的整體銷量同
比增長約 8%。雖然如此，由於市場情緒疲弱且棉花價格持續低企，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降低約
11%。

憑藉近期收購的紡紗業務分部，本集團能夠低價採購海外棉花，從而以相對較低成本獲得穩定的
優質棉紗供應。受惠於一體化經營模式帶來的效益，製造及日常管理費用進一步減少，故本集團
於期內的毛利率增長約 1.7個百分點。本集團將繼續加速整合並鞏固作為全球領先的針織布料供應
商之一的良好基礎。

成衣業務

本集團認為成衣製造業是深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行業之一。然而，本集團成功渡過了前所
未有的通脹波動及不利的消費環境，並錄得可觀的財務回報。於期內，本集團成衣製品的核心出
口市場之一美國市場已從自二零零八年以來的長期經濟放緩中呈現復甦跡象。憑藉本集團於過往
兩年採納的生產基地優化計劃及於期內在美國設立新合營公司，我們能夠把握美國經濟復甦帶來
的機遇，此乃維持本集團期內收益與去年同比相約的主要動力。

於期內，本集團進一步拓展成衣零售業務，即「t e e locke r」銷售平台。除在「t e e locke r」官網
teelocker.com及淘寶網 (Taobao.com)上的兩個現有網店外，亦在受歡迎的購物網站上另設四間網
店，從而進一步擴展本集團業務。於二零一二年九月，本集團在湖南省長沙市及四川省成都市設
立兩間概念店。目前，本集團在中國合共運營六間網店及遍佈一線及二線城市約 20個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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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毫無疑問，在餘下的財政年度內，全球經濟形勢依然嚴峻並存在不明朗因素。縱使如此，董事會
認為在經歷過往數年的艱難時期後，本集團的穩固基礎已得到進一步加強及優化。憑藉擁有超過
30年的行業專業知識及廣泛網絡、本集團完善的垂直經營模式、分佈廣泛的生產基地、開展的戰
略合作及具備的財務實力，董事會認為，從長遠來看，全球紡織及成衣市場為本集團帶來巨大的
商機。為了在經濟衰退期間保持穩定發展並為未來發展作好準備，本集團將整合及內部控制作為
來年的首要發展任務。董事會將確保為本集團制定審慎及充分的措施，以抵禦不可預見的市場變
化及把握新的商業機遇。

本集團繼續致力於在經濟艱難時期加強本集團在全球紡織及成衣市場的領導地位，並為日後的復
甦作好充分準備。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 8,06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7,245,000,000港元），融資來源主要為流動負債約 1,968,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013,000,000港元）、長期負債約 1,399,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73,000,000港
元）及股東權益約 4,45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4,422,000,000港元）。流動比率
約為 2.5倍（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1倍），而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之銀行借貸與股東資金之比率）約為 22.0%（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9.4%）。本集團所有借貸
均按浮動利率計息。

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所得現金償還債務。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足營運資金以應付業務所需與日後
擴展之用。假使其他發展機會需要額外資金，董事亦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足條件，可以優惠條款取
得融資。

外匯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繼續採取嚴格審慎政策，以管理其利率及匯兌風險。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主要為五年內
屆滿並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計息之港元借貸。為降低利率風險，本集團已與國際銀行訂立衍生金
融工具合約。

本集團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算。本集團密切關注美元及人民幣之匯率變
動。為降低外匯風險，本集團已根據本集團風險管理政策訂立適當對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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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斥資約 25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3,000,000港元）用
以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 45,000,000港元，乃用於購置新機器及興建新
廠房，該等資本承擔以長期銀行借貸撥付。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淨值約 156,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58,000,000港元）之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租約租金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銀行信貸。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柬埔寨、約旦、印尼、中國、香港與澳門及其他地方之僱員
總數分別約為 690人、950人、1,170人、5,720人及 160人。僱員薪酬一般參考市場條款及個別資
歷而釐定。薪金及工資一般按表現及其他相關因素而每年檢討，而花紅則會按個別管理層員工之
優秀表現及本集團業績而發放。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計劃及醫療保險。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向經選取之合資格行政人員授予購股權，旨在激勵高級管理層推
動本集團之發展。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為釐定符合享有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該期間
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享有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不得遲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辦理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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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就守則條文第A.6.7條而言，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並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
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行為守則」）。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行為守則所載之要求。

承董事會命
冠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銘洪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銘洪先生（主席）、陳天堆先生（行政總裁）、李源超先生及蔡連鴻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嘉翰先生、熊敬柳先生及郭思治先生。

* 僅供識別


